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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醫療廢棄物共同清除機構營運許可證1份

主旨：有關貴社申請展延醫療廢棄物共同清除機構營運許可證之有

效期限一案，經本部審核通過，同意核發「醫療廢棄物共同

清除機構營運許可證」（有效期限至119年7月30日止），如

附件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
一、復貴社114年10月31日屏醫廢字第114065號函。

二、本部114年9月23日衛部醫字第1140024143號書函同意變更清

運車輛，一併登載於旨揭許可證，請確實依據醫療廢棄物共

同清除機構許可展延申請書內容執行，醫療廢棄物之清除應

依廢棄物清理法及其相關規定辦理。

三、本案廢棄物之清除過程，請依「廢棄物清理法」、「事業廢

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」及「應裝置即時追蹤系

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」等規定辦理。

四、副本抄送環境部、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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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，隨函檢送醫療廢棄物共同清除機構許可展延申請書及

「醫療廢棄物共同清除機構營運許可證」影本各1份，請參

閱。

正本：有限責任屏東縣醫療廢棄物處理設備利用合作社
副本：環境部(含說明四之申請書及許可證影本)、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(含說明四之申請

書及許可證影本)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(含說明四之申請書及許可證影本)、環資國際
有限公司(含附件影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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